附件3：售后服务承诺函

致江门市开平公路局养护中心：

    我方就参与贵单位标线材料采购项目，郑重作出如下售后服务承诺：

1.我方所供材料均符合公告质量标准，预混玻璃珠含量等核心指标达标，若检测不合格，无条件72小时内完成退换货，承担全部损失。

2.接贵单位供货通知后，确保开平市辖区内24小时内响应、48小时内送达指定地点，配合现场验收。

3.提供材料使用技术指导，若因材料质量问题导致标线施工不良影响，我方24小时内派员到场处理。

4.质保期：材料交付验收合格后质保12个月，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免费更换。

承诺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法定代表人/授权委托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6年XX月XX日

